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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物业  承接查验管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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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规定了住宅物业承接查验的基本要求、工作实施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住宅竣工验收后的首次物业承接查验，物业服务合同终止、企业更迭时的承接查验可参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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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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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4570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物业承接查验  property acceptance and inspection
承接物业管理项目前，物业服务企业和建设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共同对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检查和验收的活动。
[bookmark: _Toc14234][bookmark: _Toc9253][bookmark: _Toc15105][bookmark: _Toc168762606][bookmark: _Toc4601][bookmark: _Toc32496]基本要求
[bookmark: OLE_LINK6]原则
承接查验应遵循以下原则：
诚实信用：各方如实提供资料，不隐瞒或提供虚假信息；
客观公正：基于事实和标准，不受主观因素影响；
权责分明：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确保责任落实；
保护业主共有财产：确保物业共用部位和设施设备的完整性和安全性。
参与方要求
承接查验应由建设单位和前期物业服务企业共同完成，双方均应到场。若一方缺席，应暂停当天验收工作。验收工作可同时邀请政府主管部门、业主到场参与和监督。
建设单位应提供完整的竣工验收报告及隐蔽工程验收记录，资料缺失应书面说明补交时限。
[bookmark: _Toc168762609][bookmark: _Toc10988]技术与管理支持
前期物业服务企业宜参与建设工程的设计、施工、竣工验收等活动，为承接查验创造有利条件。
宜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提供技术支持，确保查验工作的专业性和公正性。
宜使用信息化系统进行资料移交、问题跟踪和报告生成，确保数据可追溯、可共享。
风险预警与应急预案
承接查验过程中应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对可能影响移交进度或社区稳定的问题（如资料缺失、设备故障等）提前制定应急预案，并报相关部门备案。
建设单位和物业服务企业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向相关部门报告可能影响社区稳定和业主权益的风险情况，并积极配合制定和实施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31028][bookmark: _Toc29780][bookmark: _Toc27254][bookmark: _Toc168762613][bookmark: _Toc4738][bookmark: _Toc22911][bookmark: _Toc5847][bookmark: _Toc168762621][bookmark: _Toc1296][bookmark: _Toc31621][bookmark: _Toc12242][bookmark: _Toc2645]工作实施
[bookmark: _Toc8764][bookmark: _Toc29828][bookmark: _Toc32125]承接查验工作准备
承接查验条件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取得规划、消防、环保等主管部门出具的认可或者准许使用文件，并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供水、排水、供电、供气、供热、通信、公共照明、有线电视等市政公用设施设备按规划设计要求建成，供水、供电、供气、供热已安装独立计量表具。
教育、邮政、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环卫、社区服务等公共服务设施已按规划设计要求建成。
道路、绿地和物业服务用房等公共配套设施按规划设计要求建成，并满足使用功能要求。
电梯、二次供水、高压供电、消防设施、压力容器、电子监控系统等共用设施设备取得使用合格证书。
物业使用、维护和管理的相关技术资料完整齐全。
资料准备
现场查验前，物业服务企业应做好相关资料的接收与核查准备工作，内容包括：
1. 组建资料审核小组，明确资料接收责任人；
1. 制定资料接收计划；
1. 准备资料清点、分类、归档的工具与系统；
1. 对已接收资料进行初步核查，重点检查共用设施设备的合格证明、调试记录、验收文件等完整性；
1. 准备承接查验过程所需要的各类表格。
人员准备
应由物业服务企业与建设单位组成联合小组。
应根据承接物业的类型和特点，确定水电设备、智能化设备、设施管理等方面的相关专业的技术人员参加，确保小组成员具备较强的工作经验和业务能力，专业性强。
应按照查验项目对承接查验小组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分工，要求职责明确，责任到人；
应组织查验人员学习国家和地方有关物业承接查验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以及企业内部制定的承接查验工作流程和标准，确保查验工作符合要求；
应对查验人员进行业务培训，使其熟悉物业承接查验的内容，包括物业资料、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园林绿化工程、其他公共配套设施等，并掌握各种查验方法，如观感查验、使用查验、检测查验和试验查验等；
应明确查验人员的工作纪律，要求其在查验过程中保持客观、公正、严谨的态度，如实记录查验情况，强调团队协作精神，要求各成员之间密切配合，共同完成承接查验工作。
工具准备
应为查验人员配备必要的工作物资，如办公设备、通讯工具、交通工具等，确保查验工作的顺利开展，并准备好各类查验记录表格、文档资料夹等，用于记录查验过程和结果。
现场踏勘
查验小组应进行现场踏勘，了解物业的整体布局、设施设备的分布情况、施工进度等基本情况，为制定详细的查验计划和确定查验方法提供依据。
现场踏勘应重点关注以下内容：
1. 物业的整体布局和功能分区；
1. 共用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的分布情况；
1. 明显的质量问题或安全隐患；
1. 与设计图纸的符合性；
1. 现场环境和施工进度情况。
[bookmark: _Toc7086][bookmark: _Toc12879][bookmark: _Toc8473]确定物业承接查验方案
查验小组应制定查验方案，方案内容包括：
1. 技术依据：明确查验所依据的法律法规、标准、合同约定等；
1. 进度计划：详细列出各阶段的查验时间安排；
1. 物资准备：列出所需工具、设备和物资清单。
根据现场踏勘和资料审核情况，查验方案里面应包括详细的查验计划，明确以下内容：
1. 查验的具体项目和内容；
1. 各项目的查验方法和标准；
1. 各阶段的时间安排和责任人；
1. 需要的工具、设备和物资清单；
1. 应对突发情况的预案。
[bookmark: _Toc25419][bookmark: _Toc195][bookmark: _Toc4328]移交有关图纸资料
现场查验前，建设单位应向物业服务企业移交相关资料。
移交内容应包括：
1. 规划资料：道路规划图、竖向规划图、市政设施管网规划图等；
1. 竣工验收资料：竣工总平面图、建筑专业竣工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明等；
1. 产权资料：项目开发批准报告、规划许可证、房屋所有权证等；
1. 技术资料：变配电系统资料、给排水系统资料、电梯资料等；
1. 合同资料：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各类设施设备保修合同等。
查验小组应对移交的资料进行查验，重点核查其完整性、真实性与有效性。查验应包括以下内容：
a） 资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5.3.2所列内容；
b） 关键资料（如竣工图、设备合格证明、准许使用文件）是否完整、有效；
c） 资料内容是否与现场实际情况相符；
d） 资料是否具备可追溯性和归档条件。
物业服务企业应对建设单位移交的资料进行清点和核查，重点核查共用设施设备出厂、安装、试验和运行的合格证明文件。未能全部移交所列资料的，建设单位应列出未移交资料的详细清单并书面承诺补交的具体时限。
未能全部移交所列资料的，建设单位应当列出未移交资料的详细清单并书面承诺补交的具体时限。
物业服务企业应按规定对接收到的物业资料进行分类建档管理并保存。
[bookmark: _Toc24114][bookmark: _Toc6065][bookmark: _Toc1666]查验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
查验范围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共用部位：包括建筑物的基础、承重墙体、柱、梁、楼板、屋顶以及外墙、门厅、楼梯间、走廊、楼道、扶手、护栏、电梯井道、架空层及设备间等；
1. 共用设备：包括电梯、水泵、水箱、避雷设施、消防设备、楼道灯、电视天线、发电机、变配电设备、给排水管线、电线、供暖及空调设备等；
1. 共用设施：包括道路、绿地、人造景观、围墙、大门、信报箱、宣传栏、路灯、排水沟、渠、池、污水井、化粪池、垃圾容器、污水处理设施、机动车（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休闲娱乐设施、消防设施、安防监控设施、人防设施、垃圾转运设施以及物业服务用房等。
现场查验应综合运用下列方法，重点查验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配置标准，及其外观质量和使用功能：
1. 观感查验：通过目测、触摸等方式检查外观质量；
1. 使用查验：通过实际操作检查设施设备的运行情况；
1. 检测查验：使用专业工具和设备进行检测；
1. 试验查验：对需要进行功能测试的设施设备进行试验。
查验过程中应如实记录现场查验情况，对发现的问题应详细记录并附相关照片或影像资料。对于存在异议的问题，应先记录后协商解决，确保整体查验计划的实施。
[bookmark: _Toc4371][bookmark: _Toc9617][bookmark: _Toc3927]解决查验发现的问题
现场查验中，物业服务企业应将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数量和质量不符合约定或者规定的情形，书面通知建设单位，建设单位应及时解决并组织物业服务企业复验。
问题处理流程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将验收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书面反馈至建设单位；
1. 请其确认整改方案及完成时间、责任人资料存档；
1. 整改完成后复查时需要在整改跟踪记录上确认整改情况；
1. 如存在新发现的问题，一并汇总书面反馈至建设单位。
现场查验应形成书面记录。查验记录应包括查验时间、项目名称、查验范围、查验方法、存在问题、修复情况以及查验结论等内容。
建设单位应委派专业人员参与现场查验，与物业服务企业共同确认现场查验的结果。查验记录应由建设单位和物业服务企业参加查验的人员签字确认。
承接查验结束后，物业服务企业应提交查验报告给建设单位，针对检查不合格的方面按标准要求提出改进措施，并负责关闭不合格项。
建设单位应按查验报告要求整改完成后通知物业服务企业进行复验，由物业服务企业如实记录复验情况并形成查验复查报告。
[bookmark: _Toc29701][bookmark: _Toc30814][bookmark: _Toc7170]确认现场查验结果
现场查验及复验完成后，建设单位与物业服务企业应对查验结果进行最终确认。
查验结果的确认应以问题整改完成或双方就处理方案达成书面一致为前提。未经整改或未达成处理共识的项目，不应纳入确认范围。
双方确认的内容应包括：查验范围、发现问题、整改情况、复验结果及整体结论。确认结果应形成书面文件，由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经双方签字确认的查验结果文件，作为物业承接查验协议的附件，是办理物业交接的依据。未完成确认程序的，不应签订承接查验协议。
[bookmark: _Toc1090][bookmark: _Toc24157][bookmark: _Toc1173]签订物业承接查验协议
各相关方应签订物业承接查验协议，对承接查验的内容、范围、时间、标准、各方权利义务、存在问题的解决方式及其期限、违约责任等事项作出明确约定。
协议内容应对物业承接查验基本情况、存在问题、解决方法及其时限、双方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事项作出明确约定。
物业承接查验协议作为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补充协议，应与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bookmark: _Toc25163][bookmark: _Toc22060][bookmark: _Toc21879]办理物业交接手续
建设单位应在物业承接查验协议签订后10日内办理物业交接手续，向物业服务企业移交物业服务用房以及其他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
交接工作应形成书面记录，并由建设单位和物业服务企业共同签章确认，内容应包括移交资料明细、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明细、交接时间、交接方式等。
查验问题全部整改完毕后，应由建设单位及物业服务企业签字确认，完成物业移交并将查验资料存档。
[bookmark: _Toc15847][bookmark: _Toc14598][bookmark: _Toc31081]移交后的跟踪与监督
资料备案：物业服务企业应自物业交接后30日内，持相关文件向物业所在地的区、县（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备案手续。
问题跟踪：对于承接查验中发现但未完全解决的问题，物业服务企业应持续跟踪整改进展并及时进行通报。
质量保修：建设单位应按照国家规定的保修期限和保修范围，承担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保修责任。建设单位可委托物业服务企业提供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保修服务，服务内容和费用由双方约定。
业主告知：建设单位和物业服务企业应将物业承接查验备案情况书面告知业主。物业承接查验活动，业主享有知情权和监督权。
[bookmark: _Toc30950]其他工作要求
分期开发的物业项目，可以根据开发进度，对符合交付使用条件的物业分期承接查验与交接；建设单位与物业服务企业应在承接最后一期物业时，办理物业项目整体交接手续；
物业承接查验费用的承担，由建设单位和物业服务企业在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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